校级本科交换生项目校内申报及选拔常见问答

问：校内选拔交换生项目的大致流程是什么样的？作为学生需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呢？

答：校内选拔及对外申请到录取的大致流程如下：






问：我现在是大三本科在读的同学，请问可以申报校级交换生项目吗？

答：一般学生不可以，只有建筑学院等五年制的同学可以放宽至三年级。校级本科生项目仅对交换期间为大三的同学开放，按照对方学校申请截止时间的要求，校内申报的时间都是提前进行。也就是说在校内申报的时候同学应该是大学二年级在读。

问：学校每年做几次校级交换生的校内选拔？每次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从哪里可以看到项目信息？

答：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校级交换生项目的选拔，确认下一学年度两批次校级交换生的名单。符合条件的同学可在选拔期间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申报下一学年度秋季学期或春季学期的校级交换生项目。年度选拔一般集中在每年的11-12月份举行，项目启动通知教务处会通知至各个院系，由各院系组织学生申报。请感兴趣的同学关注。

问：应如何选择交换院校呢？

答：同学应综合考虑外方院校的学科设置是否与个人专业相匹配、个人校内专业培养方案是否允许在外交换、所选课程及所修学分返校后能否被认可与替代、外方院校外语要求、当地消费及个人家庭经济情况等因素，并慎重申报。
问：我是非中国大陆籍的国际本科生，可以申报校级交换生项目吗？

答：可以，国际本科生参与校级交换生项目需要具备的条件与其他同学相同。但需注意有少数院校明确规定不接收非中国大陆籍的国际本科生，同时国际本科生不能选择到其国籍所在地进行交换学习。

问：如果我通过了校内选拔，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肯定能被外方学校录取了？

答：不是。通过了校内选拔只是获得了校内的推荐资格，最终是否录取由外方学校决定。外方学校将审核你的申请资料并综合考虑你的外语水平、所学专业、个人表现、资金情况等因素，并决定是否最终录取。
问：在外开销一般是多少？外方院校提供奖学金吗？个人有机会申请吗？

答：校级交换生项目根据双方协议免除对方学校学费（需交清华的学费），其他费用自理。提供奖学金或津贴的学校在交换院校中为数不多，大部分均需自费。少数学校会提供给学生申请当地奖学金的机会，但均需单独申请并由对方学校决定是否可以获得。就一般情况来说，北美、欧洲及澳洲地区的学校一学期的基本开销在4-6万元人民币左右；亚洲地区学校一学期的基本开销在2-3万元人民币左右（日本东京及大阪地区的消费可能更高），且花费情况根据学生个人消费习惯不同而有所差异。另外，获得交换机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可以向学生部申请“鸿雁计划”的全部或部分经费支持，具体申请办法可以关注学生部在info办公通知上发布的通知。

问：我想申报的学校需要托福/雅思成绩，但我现在暂时没有成绩，还能申报吗？

答：可以申报，校内选拔时并不一定需要提交外语成绩。但若同学通过了校内选拔并开始对外申请的时候，则必须有申请院校规定的外语成绩，申请时需要按照外方规定的时间提交合格外语成绩，届时注意提前了解申报院校的项目申请截止时间。纵观合作院校的申请要求和提交时间，一般来说申请秋季学期项目的同学需最迟在当年的2-3月份取得成绩（如：申请2026年秋季学期的同学需最迟在2026年2-3月取得成绩）；申请春季项目的同学需最迟在前一年的8-10月份取得成绩（如：申请2027年春季项目的同学需最迟在2026年8-10月份取得成绩）。若同学对一次性即能通过考试的把握不大，那更有必要提前参加考试，便于若第一次未能取得合格成绩，还可有时间再考一次。对语言标准的要求以对方学校要求为准。
问：我已经有托福/雅思成绩了，和我想申请的院校的分数要求比起来，总分足够，但有单科没够，可以提交校内申请吗？

答：校内申请是可以提交的，但如果通过了校内选拔，开始对外申请的时候，这样的成绩基本上是不行的，尤其是北美及澳大利亚地区的院校，需向对方院校咨询可能性并获得确切答复，部分学校可以通过，但也有的学校是无法通过的。具体以外方院校当年录取结果为准。
问：我曾经考过托福，但很快就要过有效期，我还能申报交换生项目吗？

答：校内是可以申报的。但如果你通过了校内选拔，在对外申请的时候需要出具在有效期之内的成绩。

问：我浏览了我感兴趣的外方学校的网站，但查不到我想申请的学期的具体课程安排，我该怎么办？

答：绝大部分外方院校公布在网上的课程信息均为已过学年或学期的课程，时间上确实会有滞后，但一般来说已过学年或学期的课程安排和即将到来学年/学期的课程安排会有很多类似之处，同学可以以过往课程为参照。

问：我对我感兴趣的学校的课程设置想做进一步了解，以便确定我是否能够申报该学校，但网上的信息不够，我该怎么办？

答：不少学校会在网上提供相关咨询邮箱，有的学校甚至每个院系设有咨询邮箱，同学可根据提供的信息，直接发信向对方学校询问，信中说明自己的意图和身份（exchange program）以及具体想要了解课程的开设院系，便于外方提供针对性较强的答复。

问：如果对方学校的学期时间安排和我校不一致，我能申报吗？

答：如果对方学校的学期时间安排和我校不一致，例如对方学校开学时间早，我校尚在考试期间，那么首先应保证我校的考试，学生可以通过国际处和对方学校沟通，争取考试结束之后再去交换，如果对方学校不同意，则学生不能参加该交换项目。另外一种可能是对方学校学期结束时间晚，我校已开学，那么学生一定要跟院系说明并征得院系同意，且返校后要及时补注册。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教务处

（2025年11月）

教务处向各院系发布下一学年度两批次（例如，2026-2027学年度，暨2026年秋季和2027年春季）项目信息，院系结合学生培养方案，根据项目信息等选择合适的外方合作院校并对所选院校进行排序报至教务处。








学校根据院系的交换院校项目申报和排序，同时根据对方学校所能提供的名额以及专业和选课的限制，进行名额分配，并将确定的项目及名额反馈至各个院系。





各院系组织院系内学生申请及选拔（选拔方式由各院系自行决定），并将遴选后确定的符合交换项目要求的同学名单报教务处。经学校确认后，进行校内公示。





获校内推荐权的同学在通过语言考试后，按规定时间提交对外申请资料，等待外方录取结果。确认对方院校录取后自行办理护照/通行证、签证/签注及校内报批手续。





同学自行预订机票、确定外方住宿等事宜，按外方院校规定时间赴外学习。








